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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5-60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连

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导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

5、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

1-6月业绩实现盈利，盈利金额为5,278.21万元至5,806.03万元。 受宏观经济

增速放缓、行业竞争加剧及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 ，2015年第2季度公司主要产

品销售收入未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公司于2015年7月7日披露《关于2015年1-6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预计2015年1-6月业绩实现盈利，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50� ％至70%，盈利金额为1,583.46万元至2,639.10万元。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5-6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于

2015�年 7�月 8�日收到公司股东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成长价值及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计划近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本公司

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计划近期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

持本公司股票，拟增持股份的数额不低于 20�万股，通过上述方式购买的本公

司股票6个月内不减持。 增持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得。

二、增持目的

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票，是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

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

期投资的价值，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三、增持方式

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

四、其他说明

（一）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参与人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通过

上述方式购买的本公司股票6个月内不减持。

（三）截至目前，新疆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票45,

98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3%。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施行不会导致公司股

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5-60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连

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导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

5、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

1-6月业绩实现盈利，盈利金额为5,278.21万元至5,806.03万元。 受宏观经济

增速放缓、行业竞争加剧及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 ，2015年第2季度公司主要产

品销售收入未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公司于2015年7月7日披露《关于2015年1-6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预计2015年1-6月业绩实现盈利，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50� ％至70%，盈利金额为1,583.46万元至2,639.10万元。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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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2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披露的关于 《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60）中由于工作人员疏忽，以致公告内

容出现部分错误，现对相关信息更正如下：

一、更正前：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连

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

二、更正后：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连

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

除以上更正内容，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由此给投资

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5-053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承诺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8日接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纪德法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看好

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承诺其将自公司股票复牌起一个月内，拟通过包括但不限

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承诺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纪德法先生

承诺增持计划：将自公司股票复牌起一个月内，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数不低于15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0.2543%），但不超过3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087%），增持人所需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筹获得。

二、承诺增持目的

纪德法先生承诺增持本公司股票属于其个人行为，是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

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出的决定。 纪德法先生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能够与本公司股东利益保持一致，有利于增强投资者

的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承诺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上述增持股票进行管理，

并督促增持人以及相关定向资产管理机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全体实际控制人纪德法、刘丽萍、纪翌共同承诺：在纪德法先生增持公司股票期

间及在其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均不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

5、公司将继续关注增持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002297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编号：

2015-027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博云新材；证券代码：002297）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上述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的说明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5年1-6月份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000万元至-2200万元，截至目前未发现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重

大差异。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155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

2015-44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8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金集团” ）、黄金集团高

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 针对近期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波

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了促进公

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黄金集团、黄金集团高级管理人员

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积极应对产品价格下降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真实业绩回报投资者；

2、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回购、增持等措施，以实际行动切实保

护投资者利益；

3、在2015年年内（2015年7月8日—2015年12月31日）不减持公司股票；

4、若违反承诺，将自愿承担由此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我们将以实际行动证明对中国经济、对上市公司的坚定信心，共同维护好

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8日

股票代码：

000949

股票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2015

—

029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扭亏 √同向大幅上升 □同向大幅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本报告期

2015

年

1

月

1

日

—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

6

月

30

日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

35%-55%

盈利

：

4,218

万元

盈利

：

5,700

万元

-6,55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盈利

：

0.0555

元

—

0.0638

元 盈利

：

0.0509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5年1—6月，公司主要产品粘胶长丝价格趋于平稳；氨纶纤维原材料价格下降。 在

此期间，公司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开拓市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预计2015年1—6月公司

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上升。

四、其他说明

公司2015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

2015

———

042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6、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的说明

1、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15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5年

第一季度报告》，报告中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0%至40%，变动

区间为7,380.47万元至9,393.33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未发生变化。

3、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继续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

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4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8日收到公司董事

长、实际控制人刘年新先生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进一步彰显决心和信心,

拟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 具体如下:

1、增持人及计划增持数量: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刘年新先生，拟增持股份不低于公

司总股本0.1248%（不低于1,000,000股）。

2、增持原因、资金来源及方式: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拟以自有资金通过

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

3、增持计划实施时间:自公司本次因股权收购事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4日发布的

《关于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停牌实施完毕，披露相关公告并复牌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开始实施增持。

4、本次增持的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刘年新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

月内不转让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5、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6、公司将继续关注刘年新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0511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46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筹划股权激励相关事项股票停牌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相关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简称：烯碳新材，代码：000511）自 2015年7月9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五个工

作日，待相关事项通过指定媒体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0525

证券简称：红太阳 公告编号：

2015－029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筹划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融资

租赁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5条规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该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可能会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本次投资的具体投资方式、投资

金额等细节尚待论证，投资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2.2条有

关规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红太阳，股票代码：000525）自2015年7月9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公

司将于2015年7月16日(星期四)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560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公告编号：

2015-060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高级管理人员拟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鉴于近期A股股票市场大幅震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

司价值的认同，本公司部分持股5％以上的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拟在公司股票复牌后尽快择机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买本公司股票， 本次拟用于购买股票的资金总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

元，上述所需资金由增持人自筹取得。 本次增持行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通过上述方式购买的公司股票6个月内不减持。

本公司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积极回报投

资者。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9日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

000615

公告编号：

2015

—

052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及

部分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年7月8日，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湖北金环” ）分别收到公司第二大

股东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化纤开发” )�和公司副总裁陈辉先生发来的《关于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湖北金环股份的承诺》。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陈辉先生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在近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化纤开发承诺增持金额不少于410万元；陈辉先生承诺增持金额不少于

0.3万元，化纤开发和陈辉先生均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化纤开发持有公司股份11,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9%。 本次增

持计划的施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2015-058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入选中上协军工委国防军工板块

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7月7日，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了中上协军工委国防军工板块名

单，该榜单的发布旨在规范国防军工板块划分，提高板块划分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海格通信， 股票代码：

002465）入选中上协军工委国防军工板块名单。

海格通信入选中上协军工委国防军工板块名单有利于提升公司品牌和市

场形象，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相关业务的市场拓展有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2015-059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通信” 或“公司” ）拟筹

划重大事项（重大投资及资产证券化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中12.2条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有关规定，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对公

司股价影响较大，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8日（星期

三）上午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

1、重大投资项目为公司拟在国内某城市注册成立项目运营子公司。该项目

总投资额预计为1亿元人民币，初期投资预计为3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模式为

与当地企业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将以海格通信自身产品为基础，通过

军民融合发展，共同开拓某地区的智慧城市项目建设。 目前该项目已开始前期

尽职调查和可行性分析论证。

2、 子公司的资产证券化事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拟挂牌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代办股份系统 （简称 “新三

板” ）。 目前该事宜尚处于前期论证、方案筹划以及相关方沟通阶段。

由于上述事项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

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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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格通信” 或“公司” ）于今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杨海洲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陈华生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经

理张志强先生、副总经理文莉霞女士、副总经理杨炜岚女士、副总经理郭虹女

士、副总经理文俊伟先生、副总经理喻斌先生、副总经理余青松先生、董事会秘

书兼财务总监谭伟明先生的通知，前述人员基于对公司业务增长的稳定态势和

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计划自2015年7月9

日起十二个月内，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董事长杨海洲先生、董事兼总经理陈华生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经

理张志强先生、副总经理文莉霞女士、副总经理郭虹女士、副总经理杨炜岚女

士、副总经理文俊伟先生、副总经理喻斌先生、副总经理余青松先生、董事会秘

书兼财务总监谭伟明先生 （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计划的参与人” 、“前述人

员” ）。

增持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十二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合计增持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

二、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业务增长的稳定态势和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

场长期投资的价值，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所需资

金由本次增持计划的参与人自筹取得。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四、本次增持计划的参与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

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五、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

引》等的规定。

六、截至目前，前述人员合计直接持有公司73,753,578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7.3937%；本次的股份增持计划的施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

条件。

七、公司将继续关注前述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8日


